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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廖珮萱
電話：04-37061162
電子信箱：e-2351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55400947A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A09030000E_1155400947A_senddoc2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有關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報名

參加「全國高級中等學校115學年度各類學生技藝競賽」

相關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協助轉知所屬學生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

學生受教權益維護辦法」第9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參與非學

校型態實驗教育而未取得學籍之學生，得持學生身分證

明，比照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推動學生參與技藝競賽相關規

定，享有平等參與技藝競賽之權益。另依「全國高級中等

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」第5點規定略以，學生報名參

賽資格包括「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

育，且其實驗教育計畫課程所屬類型為技術型之應屆畢

（結）業學生。」

二、承上，有關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參加「全國高級

中等學校115學年度各類學生技藝競賽」之報名方式如

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(一)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取得學籍者：由設籍之高級中

等學校依規定採線上方式進行報名，並參加設籍學校所

舉辦之校內初賽，俾利取得參賽資格。

(二)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未取得學籍者：由所屬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採書面方式函報本署進行報名，

並由本署通知參賽學生，至指定學校參加資格賽；本資

格賽之報名期程，俟五大類「115學年度之各該類學生技

藝競賽實施計畫」公告後，另案函知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進行報名事宜。

三、本案報名期限自115年4月13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時起至114

年5月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止；請就前述二之（二）之參

賽學生，檢附「實驗教育計畫」及「競賽報名表」，另敘

明相關專業領域證明及欲參賽職種。

四、如對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參賽有相關諮詢或報名問題

等，請逕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5學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

生技藝（能）精進計畫服務電話：（02）7749-5724、

（02）7749-5298、（02）7749-5689。

五、檢附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115

學年度各類學生技藝競賽報名表」1份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(不含特教)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（技藝能精進計畫小組）(含附件)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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